
— 1 —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申请材料清单 
 

新建商品住房 

材  料 份  数 备  注 

借款申请书 原件 1份 售房方确定收取贷款账户 

借款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携带原件  

婚姻状况证明 携带原件 非未婚借款申请人提供 

配偶有效身份证明 携带原件 已婚借款申请人提供 

购房合同（正本，期房含《预

售合同联机备案表》） 

原件 1份 

复印件 2份 
原件及复印件均留存 

首付款发票 携带原件  

《不动产权证书》收押合同 原件 3份 
房产抵押加担保机构担保方

式需提供 

注：1.借款申请人在资金中心连续缴存不足 6 个月但在京外公积金管理中心

缴存住房公积金且未进入全国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平台的，以及借款申

请人配偶在京外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可提供当地缴存公

积金管理中心开具的《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需使

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定的统一格式。 

2.借款申请人或配偶为退休职工，需携带《退休证》原件、退休工资银

行账户流水（不低于 6个月）原件。 

3.购房合同上有借款申请人及配偶以外买受人的，该买受人需携带有效身

份证明原件与借款申请人同时到银行经办网点办理申请贷款手续。 

4.购买普通商品住房期房的需要完成抵押权预告登记手续。 

5.所购房屋有抵押且未做抵押权预告登记手续或者未在资金中心备案解

押证明的，需提供《同意销售和解除抵押权证明》原件 1 份（批量解

押的，可提供复印件）。 

6.现房项目需提供项目的《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 1份。 

7.借款申请人准备一张本人名下状态正常的贷款发放银行的Ⅰ类储蓄

卡，作为贷款自动扣划还款资金的还款卡，并将还款卡信息准确填写

在《借款申请书》还款银行名称、还款账户账号项内。  


